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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55       证券简称：蒙草生态     公告编号：（2019）117号 

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与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 

公  告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重要提示 

1、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、“乙方”）与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内蒙古新

增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签订了《电子商业承兑

汇票保贴业务协议》，甲方同意乙方在授信额度内开展电子商业承兑

汇票保贴业务。 

2、内蒙古新增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

公司的子公司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为公司持股5%以上的股东，按照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构成公司的关联方，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3、2019 年 2 月 1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 2019 年 2

月 20 日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 2019

年预计同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公司

拟向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含其子公司）申请通过包括但不

限于保理业务、债务重组、供应链金融、基金、信托等方式融入资金

余额不超过 10 亿元，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核查及发

表了独立意见。本次关联交易未超出上述额度范围，如后续超出上述

额度范围，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及时审议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 

一、关联方介绍 

内蒙古新增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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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公司名称：内蒙古新增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50100MA0MYTQ15A  

3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4、注册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华东街 18 号国

际金融大厦 8 层 

5、法定代表人：闫哲 

6、注册资本：10000.00万元 

7、成立日期：2016 年 09月 12日 

8、经营范围：许可经营项目：无 一般经营项目：发放小额贷款、

开展与小额贷款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以及自治区金融办批准的其他

业务 

与公司的关联关系：内蒙古新增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为内蒙古金

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子公司，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

持股 5%以上的股东。 

二、关联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

第 1 条 经乙方申请，甲方同意乙方在 3,000 万元授信额度内开

展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业务。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业务是指甲方

对于由乙方承兑或由乙方承兑并付息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（以下简称

“电子商票”）给予贴现，允许持票人向甲方办理贴现的业务。由乙

方承兑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的合法持票人（以下称“贴现申请人”）

可持该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向甲方申请贴现。 

鉴于甲方为乙方提供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保贴服务是甲方接受贴

现申请人申请办理贴现的前提条件，甲方办理了贴现后有权将所贴现

汇票转让给其他方，乙方承诺于到期日无条件支付票款，各方对此无

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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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条 本协议所述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，既包括贴现申请人付

息电子商业承兑汇票，也包括买方付息电子商业承兑汇票。 

本协议所指的买方付息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是指甲方对

由乙方签发并承兑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办理贴现时，贴现利息由乙方

支付的票据贴现业务。 

第 3 条 贴现利率执行年利率 9%。 

若贴现申请人付息，甲方将扣除利息后的实付贴现金额划至贴现

申请人账户。若乙方付息，须在票据贴现前，乙方将贴现利息支付至

甲方指定账户后,甲方全额支付票面金额至贴现申请人账户。 

贴现利息=汇票票面金额×计息天数×贴现年利率÷360 天 

实付贴现金额=汇票票面金额－贴现利息 

贴现计息天数从贴现日算至止息日，算头不算尾。 

除非双方另有约定，汇票到期日为工作日的，以汇票到期日为止

息日；汇票到期日为法定节假日的，以法定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

为止息日。 

乙方应于每笔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到期当日按票据金额足额支付

票款。 

第 4 条  授信额度的使用 

在授信期间内，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。贴现申请人可持乙方承兑

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直接向甲方申请贴现。甲方有权对贴现申请人进

行资格审查，有权要求乙方进行审核确认，甲方同意办理贴现的，与

贴现申请人签《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合作协议》，确定双方的

权利和义务。 

甲方办理贴现后，持票到期要求乙方付款时，乙方应无条件及时

足额向甲方支付应付票款，乙方对此无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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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笔电子商票的期限最长为 12 个月，承兑日应当发生在授信期

间内，票据到期日不可以晚于授信期间到期日后 3 个月。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 

上述关联交易属公司经营活动融资的正常业务范围，交易的定价

遵循公平、合理、公允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

的情形。 

四、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处于存续期的关联交易金额  

年初至本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与内蒙古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（含其子公司）处于存续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35,20 万元（含本公

告中金额 3,000万元）。 

五、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

上述关联交易属公司经营活动相关融资的正常业务范围，交易的

定价遵循公平、合理、公允的原则。如后续发生关联交易，公司将按

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

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九年九月六日 


